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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QB/T 4483-2013《木聚糖酶制剂》，与QB/T 4483-201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1，2013年版的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13年版的2）； 

——修改了“木聚糖酶”的定义（见3.1，2013年版的3.1）；增加了“木聚糖酶制剂”定义（见3.2），

修改了“木聚糖酶活力”的定义（见3.3，2013年版3.2）； 

——删除了“按产品等级分类”，增加了“按产品应用领域分类”（见4.2）； 

——修订了“酶活力”、“干燥失重”的试验方法（见6.2.和6.3，2013年版的6.2和6.3）； 

——修改了“批次的确定”（7.1）；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暂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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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聚糖酶制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木聚糖酶制剂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经微生物发酵制得的木聚糖酶制剂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886.1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QB/T 1803 工业酶制剂通用试验方法 

QB/T 1804 工业酶制剂通用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木聚糖酶  xylanase 

能够将木聚糖水解成寡糖或单糖的一系列酶的总称。 

 

木聚糖酶制剂  xylanase preparations 

以木聚糖酶为主要催化活性组分，添加稳定剂或载体制得的制剂化产品。 

 

木聚糖酶活力 activity of xylanase 

以木聚糖酶活力单位表示，在50℃，一定pH值条件下（酸性木聚糖酶制剂pH为4.8；中性木聚糖酶

制剂pH为6.0；碱性木聚糖酶制剂pH为9.0），每分钟从浓度为5mg/mL的木聚糖溶液中降解释放1μmol还

原糖的酶量，定义为一个酶活力单位，以U表示。 

4 产品分类 

按产品形态 

固体剂型和液体剂型。 

按产品应用领域 

食品工业用、饲料工业用和其他工业用。 

按产品最适作用 pH   

酸性木聚糖酶制剂、中性木聚糖酶制剂和碱性木聚糖酶制剂。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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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固体剂型 液体剂型 

色泽 色泽均一 

状态 粉末或颗粒状、无结块、无霉变、无潮解 液体，允许有少量絮状物 

气味 有特殊发酵气味，无异味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固态剂型 液体剂型 

酶活力
a
/[u/g(或 u/mL)]                                       ≥ 10000 

干燥失重/%                                                  ≤ 10.0 — 

细度（40 目标准筛通过率）/%                                  ≥ 90  

a 如有特殊要求，可按供需双方合同规定的酶活力规格执行。 

安全要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应符合GB 1886.174规定，饲料工业及其它工业用应符合相关要求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感官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状态下，观察其色泽、状态，闻其

气味。 

酶活力 

按照附录A进行测定。 

干燥失重 

按照QB/T 1803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细度 

按QB/T 1803中细度的试验方法执行，标准试验筛选择Φ200×50-0.40/0.25。 

7 检验规则 

批次的确定 

以相同原料、相同的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取样规则和样本量 

7.2.1 取样应均匀分布在整个灌装过程中，或均匀分布于灌装后的成品中。 

7.2.2 取样时应采用适宜的方法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保证取样部位和取样瓶的清洁。对用于微生物

检验的取样，应使用无菌操作。 

7.2.3 成品抽样的样本量见表 3。取样的样本量可以按照估计的批量参照表 3 执行，或由生产企业和

（或）相关方确定。批取样量应不小于 300g（或 300mL），不足按照比例适当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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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成品抽样的样本量 

批量/桶或箱 样本量/桶或袋 

≤50 2 

51～500 3 

＞500 4 

注：批量是指批中所包含的单位商品数，单位为桶或箱。样本量是指样本中所包含的样本单位数，单位为桶或袋。 

出厂检验 

固体剂型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酶活力和干燥失重。 

液体剂型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和酶活力。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5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在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投产时； 

b）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停产3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7.5.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7.5.2 感官要求、理化指标不超过2项不合格，重新在该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超

过两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为不合格，不得复检。 

7.5.3 安全要求有1项不合格时，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不得复检。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8.1.1 销售包装使用标签时，还应标注产品类型和酶活力。 

8.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要求。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包装物和容器应整洁卫生、无破损。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中，不得与有毒有害及其它污染物品混贮，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燥，有防雨防晒设

施，搬运装卸小心轻放。 

贮存 

产品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应于清洁、阴凉、干燥、通风、避光处贮存；防受热、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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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木聚糖酶制剂活力的测定 

A.1 原理 

木聚糖酶能将木聚糖降解成寡糖和单糖。还原性寡糖和单糖在沸水浴条件下可以与3,5-二硝基水

杨酸（DNS）试剂发生显色反应。反应液540nm吸光度与酶解产生的还原糖量成正比，而还原糖的生成量

又与反应液中木聚糖酶的活力成正比。 

A.2 试剂与溶液 

除特殊说明外，所用的试剂均为分析纯，水均为符合GB/T 6682中规定的二级水。 

A.2.1 氢氧化钠溶液(4.0 mg/mL) 

称取4.0g氢氧化钠，加水溶解并定容至1000 mL。 

A.2.2 盐酸溶液（1.0 mol/L） 

移取8.6 mL浓盐酸于盛有90mL蒸馏水的100mL容量瓶中，溶解后蒸馏水定容并摇匀。 

A.2.3 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溶液(pH6.0) 

称取7.75 g一水柠檬酸和17.93 g无水磷酸氢二钠，加水溶解后，定容至2000 mL。氢氧化钠溶液

（A.2.1）或盐酸溶液(A.2.2)调节pH至6.0±0.05，4℃保存。 

A.2.4 乙酸钠-乙酸缓冲溶液(pH4.8) 

称取8.02g三水乙酸钠，加入冰乙酸3.5mL，加水溶解后，定容至1000mL。氢氧化钠溶液（A.2.1）

或盐酸溶液(A.2.2)调节pH至4.8±0.05，4℃保存。 

A.2.5 甘氨酸-氢氧化钠缓冲溶液（pH9.0） 

称取0.352 g氢氧化钠和3.75 g甘氨酸，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1000 mL。氢氧化钠溶液（A.2.1）或

盐酸溶液(A.2.2)调节pH至9.0±0.05，4℃保存。 

A.2.6 木糖标准储备溶液（10.0 mg/mL） 

称取木糖1.00 g（精确至0.0001g），相应缓冲液溶解并定容至100mL，4℃保存。 

A.2.7 木糖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分别吸取木糖标准储备溶液（A.2.6）1.00 mL、2.00 mL、3.00 mL、4.00 mL、5.00 mL、6.00 mL

和7.00mL，加入相应缓冲溶液定容至100mL，配制成浓度为0.10 mg/mL、0.20 mg/mL、0.30 mg/mL、0.40 

mg/mL、0.50 mg/mL、0.60 mg/mL和0.70 mg/mL的木糖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A.2.8 木聚糖底物溶液（10.0 mg/mL） 

称取0.50 g木聚糖底物1，加入40 mL氢氧化钠溶液（A.2.1），磁力搅拌，同时80 ℃水浴加热。木

聚糖完全溶解后停止加热，继续搅拌30 min至室温。氢氧化钠溶液（A.2.1）或盐酸溶液（A.2.2）调节

pH至4.8、6.0或9.0，然后再用相应缓冲溶液定容至50 mL。使用前适当摇匀。4 ℃避光保存，有效期为

12 h。 

A.2.9 氢氧化钠溶液(200.0 mg/mL) 

称取20.0g氢氧化钠，加水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A.2.10 DNS试剂 

                                                             
1
 榉木或甘蔗渣来源，纯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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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3.15 g 3,5-二硝基水杨酸，加入500 mL蒸馏水，搅拌3s～5s，45℃水浴。然后缓慢加入100 mL

氢氧化钠溶液（A.2.9），同时不断搅拌，直到全部溶解（注意：在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过程中，溶液温

度不超过48℃）。再缓慢加入91.0 g四水酒石酸钾钠、2.50 g苯酚和2.50 g无水亚硫酸钠。期间不断搅

拌，直到完全溶解。停止加热并冷却至室温后，蒸馏水定容至1000 mL。用烧结玻璃过滤器过滤。取滤

液，储存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室温下存放7天后使用，有效期为180天。 

警告：处理酸碱和配制DNS试剂时，应在通风橱或通风良好的房间进行，戴上护目镜和乳胶手套，

一旦皮肤或眼睛接触了上述物质，及时用大量的水冲洗。 

注：也可使用商品化的DNS试剂。 

A.3 仪器与设备 

A.3.1 分析天平：感量分别为0.01 g和0.1 mg。 

A.3.2 pH计：精确至0.01。 

A.3.3 磁力搅拌器：附加热功能。 

A.3.4 振荡器。 

A.3.5 烧结玻璃过滤器：孔径为0.45 mm。 

A.3.6 恒温水浴锅：精度为0.1 ℃。 

A.3.7 秒表：每小时误差不超过5 s。 

A.3.8 分光光度计。 

A.3.9 移液器：100 μL和1000 μL。 

A.4 绘制标准曲线 

A.4.1 空白：吸取1.0 mL缓冲液，加入2.5 mL DNS试剂（A.2.10），沸水浴加热5min。自来水冷却至

室温，用水定容至12.5mL。 

A.4.2 分别吸取1.00 mL木糖系列标准工作溶液（A.2.7）至刻度试管中，加入2.5 mL DNS试剂（A.2.

10）。沸水浴加热5 min。然后用自来水冷却到室温，蒸馏水定容至12.5mL。以空白为对照，在540 nm

处测定吸光值。 

A.4.3 以木糖浓度为Y轴、吸光值为X轴，绘制标准曲线。每次新配制DNS试剂均需要重新绘制标准曲

线。 

A.5 样品溶液的制备 

A.5.1 固体样品 

称取适量样品（精确至0.0001g）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80mL相应缓冲溶液（A.2.3～A.2.5）磁力

搅拌20-30min，再用相应缓冲溶液（A.2.3～A.2.5）并定容。取适量样品溶液用相应缓冲液（A.2.3～

A.2.5）进行稀释，稀释后酶活力应控制在0.05 u/mL～0.09 u/mL之间。 

A.5.2 液体样品 

量取适量样品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相应缓冲溶液（A.2.3～A.2.5）溶解并定容。取适量样品溶

液用相应缓冲液进行稀释，稀释后酶活力应控制在0.05 u/mL～0.09 u/mL之间。 

A.6 测定步骤 

准备：吸取10 mL木聚糖底物溶液（A.2.8），50 ℃水浴平衡5 min。 

吸取10 mL样品溶液（A.5.1或A.5.2），50 ℃水浴平衡5 min。 

空白 样品 

吸取1.0 mL样品溶液（A.5.1或A.5.2）加入到刻度试管中。 

加入2.5 mLDNS试剂（A.2.10），混匀后再加入1.0 mL木聚糖

底物溶液（A.2.8）。 
加入1.0 mL木聚糖底物溶液（A.2.8），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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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准确反应30min后取出。 

/ 加入2.5 mLDNS试剂（A.2.10）。 

沸水浴加热5 min后，冷却至室温，加水定容至12.5 mL并混匀。 

540 nm处测定吸光度AB 540 nm处测定吸光度AE 

A.7 结果计算 

试样木聚糖酶制剂活力按公式（A.1）计算。 

𝑋 =
𝐴×𝑉×𝑛×1000

𝑚×150.2×𝑡
 …………………（A.1） 

式中： 

X——木聚糖酶制剂活力，u/g； 

A——根据吸光度变化（AE-AB）在标准曲线上査得的木糖浓度，单位毫克每毫升（mg/mL）； 

V——样品的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f——样品溶液的稀释倍数； 

1000——毫摩尔和微摩尔之间的转换系数； 

m——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150.2——木糖的摩尔质量，单位为毫克每毫摩尔（mg/mmol）； 

t——酶解反应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A.8 允许差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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